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廢電池及廢CD片回收實施辦法
96年8月30日實施
99年4月21日修正
100年4月14日修正
一、目的：加強環保意識、愛惜地球資源。
二、時間：每週五環保日下課時間。
三、地點：學生事務處衛生組。
四、辦法：
（一）廢電池及廢CD片回收競賽以一學期為統計時間。
（二）本回收辦法採「自願、獎勵」方式實施，不列入各項評分項目。

（三）資源回收股長於班級收齊後，自行統計數量，每週五環保日下課時間，將廢電池及廢CD片繳交至衛生組。

（四）學期末由資源回收股長至衛生組領取表格，填入詳細名單，經導師簽章審核無誤後，送衛生組統一彙辦。

五、獎勵： 

（一）獎勵對象：

1. 資源回收股長：全班數量加總合計。
2. 參與回收人員：個人繳交數量計算。

（二）獎勵以「行政記獎、志工證明書」等方式為原則，對環保工作有特殊表現者，由衛生組另行簽辦核發獎狀。

（三）繳交數量如下：

廢電池：
	項目
	電池數(公斤)
	資源回收股長
	參與回收人員

	一
	26以上
	小功乙支、獎狀乙幀
	小功乙支、獎狀乙幀

	二
	21～25
	小功乙支、志工證明書
	小功乙支、獎狀乙幀

	三
	16～20
	嘉獎兩支、志工證明書
	小功乙支、志工證明書

	四
	11～15
	嘉獎兩支
	嘉獎兩支、志工證明書

	五
	6～10
	嘉獎乙支
	嘉獎兩支

	六
	3～5
	－
	嘉獎乙支


廢CD片：

	項目
	CD數(片)
	資源回收股長
	參與回收學生

	一
	501以上
	小功乙支、獎狀乙幀
	小功乙支、獎狀乙幀

	二
	350～500
	小功乙支、志工證明書
	小功乙支、獎狀乙幀

	三
	250～349
	嘉獎兩支、志工證明書
	小功乙支、志工證明書

	四
	150～249
	嘉獎兩支
	嘉獎兩支、志工證明書

	五
	100～149
	嘉獎乙支
	嘉獎兩支

	六
	49～99
	－
	嘉獎乙支


六、本辦法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